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5/3/12
待董事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

3,000万元~5,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56.9149万股

0.61%
4,016.70万元

60.53元/股~75.19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深圳精智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3月1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

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
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用于
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3,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5,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20.34元/股（含）。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
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3月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
2025-018）。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

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
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实施情况公告如下：

2025年 7月，公司未实施股份回购。自 2025年 3月 10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之日起至2025年7月31日，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56.9149万股，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为0.61%，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75.19元/股，最低价为60.53元/股，支付的资金
总额为人民币4,016.70万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鉴于公司存在前次股份回购计划，截至2025年6月3日，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累计持
有公司股份 163.6477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达到 1.74%，其中 106.7328万股为公司前次回
购计划实施期间回购的股份数量，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3月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股份回购实施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7）。

2025年6月4日，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所持有的127.80万股公司股份以非交易过户
形式过户至“深圳精智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专用证券账户，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2025 年
员工持股计划非交易过户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2）。截至2025年7月31日，公司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35.8477万股公司股份。本次回购符合回购公司股份方案及相关法律
法规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

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
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精智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5日

证券代码：688627 证券简称：精智达 公告编号：2025-063

深圳精智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证券代码：603977 证券简称：国泰集团 编号：2025临024号

江西国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总工程师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西国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总工程师彭学华

先生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彭学华先生因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申请辞去公司总工程师职

务。彭学华先生在任职期间与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无任何意见分歧。辞职后，彭学华先生

不在公司担任其他任何职务，彭学华先生辞去公司总工程师职务不会影响公司相关工作的

正常开展。根据《公司法》等相关规定，彭学华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

效。

彭学华先生在担任公司总工程师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充分发挥专业能力优势，为

公司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对彭学华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作出的贡

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江西国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八月五日

证券代码：001965 证券简称：招商公路 公告编号：2025-43

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第一期

中期票据到期兑付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招商公路”）于2021年6月

19日发布《招商公路关于中期票据获准注册的公告》，披露公司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

协会出具的《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21]MTN495号），同意接受公司中期票据注册，

注册金额累计为60亿元，注册额度有效期为2年。

2022 年 8 月 1 日-2 日，公司发行了 2022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简称“22 招商公路

MTN001”，代码：102281688），发行规模为 20亿元，期限为 3年，发行利率为 2.68%。具体内

容请详见2022年8月6日披露的《招商公路关于2022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发行结果公告》。

公司2022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已于2025年8月3日到期，公司已在到期日兑付了2022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本息，公司本次中期票据兑付公告详见中国货币网（www.chinamoney.
com.cn）和上海清算所网站（www.shclearing.com）。

特此公告。

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八月四日

股东杭州臻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万达电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5月8日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

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5-033），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杭州臻希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臻希”）计划在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通过集
中竞价及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累计不超过 29,411,164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3927%。

公司近日收到杭州臻希出具的《关于股东权益变动比例触及1%的整数倍的通知》，杭州
臻希于 2025 年 7 月 30 日至 2025 年 8 月 1 日减持公司股份 8,293,46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3927%。本次减持后，杭州臻希持有公司股份126,706,53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0000%，现
将本次权益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股票简称

变动类型（可多选）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A股

合计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杭州臻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文一西路969号3幢5层505室

2025年7月30日至2025年8月1日

万达电影

增加□ 减少√

减持股数（股）

8,293,464
8,293,464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
不适用

股票代码

一致行动人

是□ 否√

减持比例

0.3927%
0.3927%

002739
有□ 无√

股东名称

杭州臻希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意
向、计划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
等规定的情况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是否
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说明（不适用）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3．律师的书面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135,000,000
135,000,000

0

是√ 否□
本次减持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

是□ 否√

是□ 否√

占总股本比例

6.3927%
6.3927%

0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126,706,536
126,706,536

0

占总股本比
例

6.0000%
6.0000%

0

注：上表中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特此公告。

万达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5日

股票代码：002739 股票简称：万达电影 公告编号：2025-042

万达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触及1%的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江西阳光乳业集团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江西阳光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8月2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江

西阳光乳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光集团”）出具的《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触
及1%整数倍的告知函》，获悉阳光集团于2025年7月29日至8月1日通过深交所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卖出公司股份2,676,8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95%，股票来源为阳光集团2024年
通过深交所竞价交易方式增持获得。阳光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南昌致合企业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由73.72%下降至72.77%，权益变动触及1%的整数倍，现将具体
情况公告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权益变动过程

股票简称

变动方向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 股、B 股等）

A 股

合 计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阳光乳业

增加□ 减少■

江西阳光乳业集团有限公司

江西省南昌市岱山东路1号

2025年7月29日至2025年8月1日

阳光集团于 2025年 7月 29日至 8月 1日通过深交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卖出公司股份267.68万股，占公司总股本0.95%，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对公
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
更。

减持股数（万股）

267.68
267.68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请注明）

股票代码

一致行动人

是■ 否□

001318
有■无□

减持比例（%）

0.95
0.95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
（可多选）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
意向、计划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所
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是
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进一步说明 不适用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3、律师的书面意见□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不适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20,836.52
20,836.52

0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73.72
73.72
0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20,568.84
20,568.84

0

占总股本比例(%)
72.77
72.77
0

江西阳光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4日

证券代码：001318 证券简称：阳光乳业 公告编号：2025-025

江西阳光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触及1%整数倍的公告

证券代码：000581 200581 证券简称：威孚高科 苏威孚B 公告编号：2025-064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时间：2025年8月4日（周一）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日期和时间：2025年8月4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2025年8月4日的交易时间：即

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的具体时间：2025年8月4日9:15至15:00 期间的

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华山路6号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经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荣斌先生主持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情况：

分类

A股

B股

总体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人数

10
82
92

代表
股份数

329,047,191
60,489,719

389,536,910

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34.0352%
6.2568%

40.2920%

网络投票情况

人数

589
152
741

代表
股份数

62,335,045
6,300,129

68,635,174

占 公 司 有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比例

6.4477%
0.6517%
7.0993%

总体出席情况

人数

599
234
833

代表
股份数

391,382,236
66,789,848

458,172,084

占 公 司 有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比例

40.4828%
6.9084%

47.3913%
2、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现场及视频方式出席或列席了会议，北京市金杜

律师事务所律师通过现场方式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对本次会议进行见证。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会议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境内上市外资股转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及

挂牌交易方案的议案

A股

B股

表决汇总

其中：中小股东

表决结果: 通过

同意

股数

390,389,885
63,556,673

453,946,558
90,989,828

比例%
99.7464
95.1592
99.0777
95.5621

反对

股数

933,616
2,862,113
3,795,729
3,795,729

比例%
0.2385
4.2853
0.8285
3.9865

弃权

股数

58,735
371,062
429,797
429,797

比例%
0.0150
0.5556
0.0938
0.4514

2、关于公司转为境外募集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A股

B股

表决汇总

其中：中小股东

表决结果: 通过

同意

股数

390,395,185
63,556,673

453,951,858
90,995,128

比例%
99.7478
95.1592
99.0789
95.5677

反对

股数

909,514
2,862,113
3,771,627
3,771,627

比例%
0.2324
4.2853
0.8232
3.9612

弃权

股数

77,537
371,062
448,599
448,599

比例%
0.0198
0.5556
0.0979
0.4711

3、关于聘任本次H股上市审计机构的议案

A股

B股

表决汇总

其中：中小股东

表决结果: 通过

同意

股数

389,648,585
63,556,673

453,205,258
90,248,528

比例%
99.5570
95.1592
98.9159
94.7836

反对

股数

1,668,916
2,764,313
4,433,229
4,433,229

比例%
0.4264
4.1388
0.9676
4.6560

弃权

股数

64,735
468,862
533,597
533,597

比例%
0.0165
0.7020
0.1165
0.5604

4、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由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全权办理本次境内上市外资股

转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及挂牌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A股

B股

表决汇总

其中：中小股东

表决结果: 通过

同意

股数

390,383,685
63,556,673

453,940,358
90,983,628

比例%
99.7449
95.1592
99.0764
95.5556

反对

股数

928,016
2,862,113
3,790,129
3,790,129

比例%
0.2371
4.2853
0.8272
3.9806

弃权

股数

70,535
371,062
441,597
441,597

比例%
0.0180
0.5556
0.0964
0.4638

5、关于境内上市外资股转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及

挂牌交易相关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A股

B股

表决汇总

其中：中小股东

表决结果: 通过

同意

股数

390,324,585
63,556,673

453,881,258
90,924,528

比例%
99.7298
95.1592
99.0635
95.4936

反对

股数

935,616
2,862,113
3,797,729
3,797,729

比例%
0.2391
4.2853
0.8289
3.9886

弃权

股数

122,035
371,062
493,097
493,097

比例%
0.0312
0.5556
0.1076
0.5179

6、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逐项审议）

6.01、修订《公司章程》

A股

B股

表决汇总

其中：中小股东

表决结果: 通过

同意

股数

390,307,485
63,517,573

453,825,058
90,868,328

比例%
99.7254
95.1006
99.0512
95.4345

反对

股数

857,077
2,714,213
3,571,290
3,571,290

比例%
0.2190
4.0638
0.7795
3.7508

弃权

股数

217,674
558,062
775,736
775,736

比例%
0.0556
0.8355
0.1693
0.8147

6.02、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

A股

B股

表决汇总

其中：中小股东

表决结果: 通过

同意

股数

390,319,485
63,621,073

453,940,558
90,983,828

比例%
99.7285
95.2556
99.0764
95.5558

反对

股数

867,077
2,287,213
3,154,290
3,154,290

比例%
0.2215
3.4245
0.6885
3.3128

弃权

股数

195,674
881,562

1,077,236
1,077,236

比例%
0.0500
1.3199
0.2351
1.1314

6.03、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

A股

B股

表决汇总

其中：中小股东

表决结果: 通过

同意

股数

390,288,546
63,621,073

453,909,619
90,952,889

比例%
99.7206
95.2556
99.0697
95.5233

反对

股数

870,516
2,287,213
3,157,729
3,157,729

比例%
0.2224
3.4245
0.6892
3.3164

弃权

股数

223,174
881,562

1,104,736
1,104,736

比例%
0.0570
1.3199
0.2411
1.1602

6.04、废止《监事会议事规则》

A股

B股

表决汇总

其中：中小股东

表决结果: 通过

同意

股数

390,292,846
63,504,073

453,796,919
90,840,189

比例%
99.7217
95.0804
99.0451
95.4050

反对

股数

868,916
2,404,213
3,273,129
3,273,129

比例%
0.2220
3.5997
0.7144
3.4376

弃权

股数

220,474
881,562

1,102,036
1,102,036

比例%
0.0563
1.3199
0.2405
1.1574

7、关于制定H股上市后适用的《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逐项审议）

7.01、制定《公司章程（草案）》

A股

B股

表决汇总

其中：中小股东

表决结果: 通过

同意

股数

390,309,546
63,621,073

453,930,619
90,973,889

比例%
99.7259
95.2556
99.0743
95.5454

反对

股数

843,214
2,287,213
3,130,427
3,130,427

比例%
0.2154
3.4245
0.6832
3.2877

弃权

股数

229,476
881,562

1,111,038
1,111,038

比例%
0.0586
1.3199
0.2425
1.1669

7.02、制定《股东会议事规则（草案）》

A股

B股

表决汇总

其中：中小股东

表决结果: 通过

同意

股数

390,310,960
63,621,073

453,932,033
90,975,303

比例%
99.7263
95.2556
99.0746
95.5469

反对

股数

861,502
2,610,713
3,472,215
3,472,215

比例%
0.2201
3.9088
0.7578
3.6467

弃权

股数

209,774
558,062
767,836
767,836

比例%
0.0536
0.8355
0.1676
0.8064

7.03、制定《董事会议事规则（草案）》

A股

B股

表决汇总

其中：中小股东

表决结果: 通过

同意

股数

390,242,160
63,621,073

453,863,233
90,906,503

比例%
99.7087
95.2556
99.0596
95.4746

反对

股数

932,402
2,610,713
3,543,115
3,543,115

比例%
0.2382
3.9088
0.7733
3.7212

弃权

股数

207,674
558,062
765,736
765,736

比例%
0.0531
0.8355
0.1671
0.8042

8、关于补选独立董事的议案

A股

B股

表决汇总

其中：中小股东

表决结果: 通过

同意

股数

390,238,934
63,964,484

454,203,418
91,246,688

比例%
99.7079
95.7698
99.1338
95.8319

反对

股数

923,302
1,806,202
2,729,504
2,729,504

比例%
0.2359
2.7043
0.5957
2.8667

弃权

股数

220,000
1,019,162
1,239,162
1,239,162

比例%
0.0562
1.5259
0.2705
1.3014

9、关于补选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

股数 比例%
反对

股数 比例%
弃权

股数 比例%

A股

B股

表决汇总

其中：中小股东

表决结果: 通过

373,662,686
54,398,676

428,061,362
65,104,632

95.4726
81.4475
93.4281
68.3762

3,342,149
11,369,810
14,711,959
14,711,959

0.8539
17.0233
3.2110

15.4512

14,377,401
1,021,362

15,398,763
15,398,763

3.6735
1.5292
3.3609

16.1726

三、律师出具法律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唐丽子律师、吕浸仰律师现场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

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八月五日

证券代码：000581 200581 证券简称：威孚高科 苏威孚B 公告编号：2025-065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减少注册资本

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通知债权人的理由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16日、2025年5月9
日分别召开了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

部分A股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低于人民币10,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15,
000万元（含）的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公司部分A股股份，用于减少注册资本。本次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35元/股（含）。本次回

购期限自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分别于2025年4月18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回购公司部分A股股份方案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5-026）。

上述回购于2025年7月实施完毕，公司于2025年7月10日披露了《关于部分回购股份注

销完成暨股份变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0），公司于2025年7月8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520.06万股A股回购股份注销手续。本次注销完成后，

公司总股本由971,986,293股变更为966,785,693股。公司于2025年8月4日召开2025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相应将注册资本由

971,986,293元修改为966,785,693元。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鉴于本次回购股份注销完成导致公司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

通知债权人：凡公司债权人均有权于本通知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向公司申请债权，并可根

据合法有效债权文件及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

内行使上述权利的，不会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将由公司继续履行，本次回购注销将

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公司各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应根据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

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具体要求如下：

（一）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

申报债权。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

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

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

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要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二）债权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债权申报登记地点：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华山路6号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2、申报时间：2025年8月5日起45日内，工作日8:30-17:00
3、联系人：徐 看、郑思涵

4、联系电话：0510-80505999
5、传 真：0510-80505199
6、电子邮箱：Web@weifu.com.cn
7、其他：

（1）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为准；

（2）以传真或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公司收到文件（邮件）日为准，请注明“申报债权”

字样。

特此公告。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五年八月五日

证券代码：000581 200581 证券简称：威孚高科 苏威孚B 公告编号：2025-066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次交易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

买卖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孚高科”或“公司”）拟将已发行的172,
380,000股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转换上市地并以介绍方式到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上市及挂

牌交易（以下简称“本次交易”）。公司已于2025年7月17日召开了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

议和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了相关议案并进行了公告。详见公司于2025年7月19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5-052、053）。

一、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的制定和执行情况

公司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第5号一一上市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

程》及证券监管部门的其他有关规定，制定了《公司内幕信息及知情人管理制度》。在公司筹

划本次交易期间，公司严格遵守《公司内幕信息及知情人管理制度》的规定，采取了如下必要

且充分的保密措施：

1、公司与本次交易相关方就本次交易进行初步磋商时，已经采取了必要且充分的保密措

施，并严格控制项目参与人员范围，尽可能地缩小知悉本次交易相关敏感信息的人员范围。

2、公司聘请了财务顾问、保荐人、法律顾问等中介机构，并要求上述中介机构签署了《保

密承诺函》《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等文件，明确约定了保密信息的范围及保密责任。

3、公司多次督导提示内幕信息知情人员履行保密义务和责任，在内幕信息依法披露前，

不得公开或者泄露该信息，不得利用内幕信息买卖。公司在披露交易方案和董事会决议后，

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查询了自查期间内本次交易内幕信息知

情人是否存在买卖股票的行为。

二、股票交易自查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相关

要求，公司对本次交易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股票情况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自查期间

本次交易的自查期间为公司董事会就本次交易作出决议公告之日前六个月内，即2025年

1月17日至2025年7月18日。

（二）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自查范围

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核查范围为：

1、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为本次交易提供服务的相关中介机构及经办人员。

（三）自查期间内，核查范围内人员买卖威孚高科A股及B股的情况

根据中登公司出具的查询记录，在自查期间，除下列情形外，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及其他自查范围对象不存在买卖威孚高科A股及B股股票的情形：

1、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证券”）在上市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前六个月

内（即2025年1月17日至2025年7月18日），通过二级市场自营业务累计买入威孚高科A股

股票11,036,227 股，卖出威孚高科A股股票10,831,991股。本次交易财务顾问华泰联合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与母公司华泰证券自营部门之间已建立良好的隔离墙制度。上述自营部门买

卖公司股份的行为，完全为其根据二级市场情况及对威孚高科的投资价值判断而做出的市场

化行为。

2、本次交易的中介机构人员存在如下买卖上市公司A股股票的行为：

姓名

吴柏熹

身份/关系

中介机构人员

交易日期

2025-04-18
2025-04-21

买入数量（股）

100.00
-

卖出数量（股）

-
100.00

结余数量（股）

100.00
0.00

就上述股票买卖情况，吴柏熹已出具书面声明与承诺如下：

“1、本人在进行上述股票买卖交易时，未知悉本次方案相关内幕信息，未参与本次方案的

制定及决策；对于本次方案相关事项，本人严格遵守保密义务，不存在向他人及本人直系亲属

透露本次方案内幕信息的情形，亦未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向他人作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建

议或指示；上述买卖股票行为系本人基于上市公司股票价值及个人独立判断进行的操作，纯

属个人投资行为，不存在任何利用内幕信息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形；本人买卖股票行为与

上市公司及其董监高、主要股东、本次方案的证券服务机构及其经办人员及其他参与本次方

案的主体不存在相关性。

2、若上述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证券监管机构颁布的规范性文

件，本人愿意将上述自查期间买卖股票所得收益上缴上市公司。

3、自本承诺函出具日至本次方案实施完毕之日止，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将严格遵守相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规范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

三、核查结论

经核查，在公司董事会就本次交易作出决议公告之日前六个月内，未发现本次交易的内

幕信息知情人自查范围人员存在利用相关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买卖的情形。

四、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

明》《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特此公告。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五年八月五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18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

二十四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审议处置控股子公司股权的议案》，同意控股子公司北京联

拓天际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联拓”）使用自有资金183,243,449.63元回购公司持

有的其全部股权，并同意签署《股权定向回购协议》等相关文件，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本次股

权处置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签署定向回购协议及其他必要的法律文件，并办理工商变更

备案等相关事项。

上述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4月22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5-023）。

二、交易的进展情况

近日，北京联拓已完成上述股权定向回购事项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公司也已收到北京

联拓支付的上述全部股权回购款。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股权定向回购事项已全部完成交割，公司不再持有北京联拓股

权，北京联拓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

特此公告。

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二五年八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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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10日至4月11日召开书面董

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A股股份的议案》。本次回购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回

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5亿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

人民币22.00元/股（含），具体回购数量以回购期限届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本次回

购的股份将用于实施公司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一、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

购股份》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股份回购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5年7月31日，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8,570,478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9929%，最高成交价为 20.00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18.86
元/股，成交金额168,889,440元（不含交易费用）。公司回购进展情况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符合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二、其他说明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公司股票：

（1）自可能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

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

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实施期限内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将按规定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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